
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網頁資訊委員會設置要點 
99年 9月 15日 99學年度系務會議通過 

100 年 10 月 27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1 年 10 月 11 日網頁及資訊委員會會議通過 

101 年 10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台灣首府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推動本系網頁維護與更新及

規劃文宣資料編印工作，以強化本系網頁及文宣資料特色，特設置本網頁資

訊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
 

二、本委員會下得成立相關事務之工作小組，制定各項工作之施行辦法及細則等

事宜。 

 

三、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： 

1.管理本系網站之基本資料維護與資料更新 

2.進行系所簡介及文宣資料之更新與編印 

3.宣導各項系上法規 

4.推廣、宣導各項系上、校內學術活動 

5.其他與本系網站及文宣相關事宜 

 

四、本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名，由本系專任教師自願擔任或互選產生，任期一年。

召集人由委員會推薦一人擔任。 

 

五、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開會時應有三

分之二(含)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通過始得決

議，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 

 

六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院長發布施行。 

 

 


